
苗栗縣政府推展社會公益活動經費補助申請要點

第三點、第六點、第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鼓勵苗栗縣(以下

簡稱本縣)內民間團體協助

推展社會公益活動，提升社

區居民生活品質及水準，特

訂定本要點。

一、苗栗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鼓勵苗栗

縣(以下簡稱本縣)內民

間團體協助推展社會公

益活動，提升社區居民

生活品質及水準，特訂

定本要點。

未修正

二、補助對象：

（一） 中央及本縣依法立

案之人民團體。

（二） 本縣義警（消）組

織。

（三） 依法並經主管機關

許可設立之農會、

漁會、水利會。

二、補助對象：

（一） 中央及本縣依

法立案之人民團體。

（二） 本縣義警

（消）組織。

（三） 依法並經主管

機關許可設立之農

會、漁會、水利

會。

未修正

三、補助流程：

（一）申請階段採先到先審

為原則:

1  、申請單位應依檢  

核表  (  如附件一  )  

完成自我檢查作

業後，於活動辦

理日三十日前檢

附計畫書  (  格式如  

附件二  )  、經費概  

算表  (  格式如附件  

三  )  、自籌款證明  

文件  (  需由金融機  

構出具二個月內

之證明文件或存

摺封面影本及內

三、補助流程：

（一）申請階段：採先到

先審為原則。

１、申請單位應檢附計

畫書、經費概算

表、理事長當選證

書、立案證書等資

料向本府提出申

請。

２、義警（消）組織應

檢附計畫書、經費

概算表連同備案公

文經由主管機關層

轉本府提出申請。

３、採事前審核原則：

向本府申請經費補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

處一百零九年三月

二十四日主會財字

第一o九一五ooo八

二號函、本府主計

處一百一十二年三

月二十二日便簽及

為提升身障團體之

產品及服務範圍，

並照顧弱勢團體，

修正第一款第一

目、第二款第一、

三目、五目及第三

款第二目。



頁  (  加蓋圖記  ))  、  

理事長當選證

書、立案證書等

資料，向本府提

出申請。  (  申請日  

期以本府收發室

戳章為準  );     義警  

（消）組織除應

檢附前述資料

外，應併同備案

公文經由主管機

關層轉本府提出

申請  。  

2、申請補助單位以同

一事由或活動向

多機關提出申請

補助時，應列明

全部經費內容、

項目、金額及擬

向各機關申請補

助項目、金額。

3、如申請補助者為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二條所

稱公職人員或第

三條所稱關係人

（含監督本機關

團體之民意代表

及其關係人），

依同法第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應

於申請補助時主

動檢具公職人員

及關係人身分關

係揭露表，據實

揭露身分關係。

      (二)審核及經費核銷

助之單位，應於活

動辦理日前三週

（包含假日），檢

具公文、活動計畫

書、活動經費概算

表等相關文件，送

交本府辦理。日期

以本府收發室戳章

為準。

４、申請補助單位以同

一事由或活動向多

機關提出申請補助

時，應列明全部經

費內容、項目、金

額及擬向各機關申

請補助項目、金

額。

５、如申請補助者為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二條所稱公

職人員或第三條所

稱關係人（含監督

本機關團體之民意

代表及其關係

人），依同法第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

應於申請補助時主

動檢具公職人員及

關係人身分關係揭

露表，據實揭露身

分關係。

（二）審核及經費核銷階

段：

１、本府就申請計畫內

容、補助項目及單

位執行能力等，依

規定於預算額度內



          階段：

        1、本府就申請計畫

內容、補助項目

及單位執行能 

力等，依規定於

預算額度內核定

補助經費，相同

性質申請案件以

補助ㄧ次為原

則。

        2、對民間團體之補

(捐)助資訊，應

登載於民間團體

補(捐)助系 

(CGSS)，並透過

該系統查詢(捐)

助案件有無重複

或超出所需經費

情形，作為辦理

核定及撥款作業

之參據。

3、經費之核銷及控管

由受補（捐）助

對象檢附收支清

單、計畫成果報

告、照片二張辦

理結報，並自行

保存各項支用單

據，供各機關事

後查核作成相關

紀錄。

4、本府依會計程序辦

理請款及撥款

宜。

5  、凡採購身障團     

體及機構之產品

或服務者，本府

核定補助經費。

２、對民間團體之補

(捐)助資訊，應登

載於民間團體補

(捐)助系統

(CGSS)，並透過該

系統查詢補(捐)助

案件有無重複或超

出所需經費情形，

作為辦理核定及撥

款作業之參據。

３、經費之核銷及控管

由受補（捐）助對

象檢附收支清單結

報，並自行保存各

項支用單據，供各

機關事後查核作成

相關紀錄。

４、本府依會計程序辦

理請款及撥款事

宜。

（三）督導階段：

１、由本府督導受補助

單位依申請補助之

計畫確實執行並於

計畫執行完畢一個

月內辦理核銷程

序。

２、受查核時，應備齊

核定計畫書、經費

概算表、實際支用

經費明細表（同一

案件向二個以上機

關提出申請補助

時，應列明全部經

費內容，及向其他

機關申請補助項目



每案得酌予增加

補助最高新臺幣

三千元，核銷時

請檢附採購支用

單據影本供參。

 (三)督導階段：

         1、由本府督導受補

助單位依申請補

助之計確實執行

並於計畫執行完

畢一個月內辦理

核銷程序。

2、受查核時，應備齊

核定計畫書、經

費概算表、實際

支用經費明細表

（同一案件向二

個以上機關提出

申請補助時，應

列明全部經費內

容，及向其他機

關申請補助項目

及金額）、支用

單據、成果報

告、活動照片、

參加人員名冊等

資料。如有虛偽

不實情事者，自

負法律責任。

3、(刪除)

4、對補助款之運用考

核，如發現成效

不佳、未依補

（捐）助用途支

用、虛報或浮報

等情事，除應繳

回該部分之補助

及金額。）、各項

支出原始憑證、成

果報告、活動照

片、參加人員名冊

等資料。如有虛偽

不實情事者，自負

法律責任。

3、(刪除)

４、對補助款之運用考

核，如發現成效不

佳、未依補（捐）

助用途支用、或虛

報、浮報等情事，

除應繳回該部分之

補助經費外，得對

該單位停止補(捐)

助二年。

５、本府將定期或不定

期至各受補助單位

進行督導及考核，

查核成效良好之相

關有功人員，應予

敘獎。



經費外，得對該

單位停止補(捐)

助二年。

5、本府將定期或不定

期至各受補助單

位進行督導及考

核，查核成效良

好之相關有功人

員，應予敘獎。

四、補助期間為每年度一月

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四、補助期間為每年度

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未修正

五、受理申請期間為每年度

一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

止，以本府收發室戳章為

準，逾時不受理。

五、受理申請期間為每

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一

月十五日止，以本府收

發室戳章為準，逾時不

受理。

未修正

六、各類補助項目：

(一)補助設備設施：     

   1、補助標準：每案

最高補助新臺幣

二萬元為原則

（當年度已獲補

助之項目，不得

再提出申請）。

2、補助項目:

(1)救難組織（警

棍、照明燈、無

線電對講機、救

難裝備等）。

          (2)民

間團體內部設

備。

(二)補助辦理活動：1、補助

六、 各類補助項

目：

(一)補助設備設施：

1、補助標準：每案

最高補助新臺幣

二萬元為原則

（當年度已獲補

助之項目，不得

再提出申請）。

2、補助項目

(1)救難組織

（警棍、照明

燈、無線電對講

機、救難裝備

等）。

(2)民間團體內

部設備。

第二款第三目增訂

性別平等等字



標準：

(1) 每案最高補

助新臺幣二萬元

為原則。

(2)同一單位每年

補助二案為限。

      2、補助項目： 場

地費、佈置費、

器材租金、茶水

費、誤餐費、文

宣資料費、印刷

費、撰稿費、講

師鐘點費、獎

牌、獎盃、雜支

等。     

      3、補助內容：

           (1) 社區性活動：

包括藝術文化、

民間節日慶典、

體育競賽、親子

活     動等。

           (2)社會福利議

題：兒童、青少

年、婦女、身心

障礙、家庭暴力

防治、親職教育

及性別平等等議

題活動。

           (3)守望相助議

題：預防犯罪、

社區治安、警民

合作、守望相助

等。

  (4)醫療保健議

題：預防保健、

疾病防治、銀髮

族健康講座等。

(二)補助辦理活動：

1、補助標準：

(1)每案最高補

助新臺幣二萬元

為原則。

(2)  同一單位每  

年補助二案為

限。

2、補助項目：場地

費、佈置費、器

材租金、茶水

費、誤餐費、文

宣資料費、印刷

費、撰稿費、講

師鐘點費、獎

牌、獎盃、雜支

等。

3、補助內容：

(1)社區性活

動：包括藝術文

化、民間節日慶

典、體育競賽、

親子活動等。

(2)社會福利議

題：兒童、青少

年、婦女、身心

障礙、家庭暴力

防治、親職教育

等議題活動。

(3)守望相助議

題：預防犯罪、

社區治安、警民

合作、守望相助

等。

(4)醫療保健議

題：預防保健、

疾病防治、銀髮



(5)文史工作議

題：文史研究、

地方歷史沿革

等。

 (6)產業生態環境

議題：生態保

育、環境保 護、

觀光休閒產業提

昇宣導等。

(三)每案申請應由申請單位

自籌百分之五以上經費配

合。

族健康講座等。

(5)文史工作議

題：文史研究、

地方歷史沿革

等。

(6)產業生態環

境議題：生態保

育、環境保護、

觀光休閒產業提

昇宣導等。

(三)每案申請應由申請單

位自籌百分之五以上

經費配合。

七、本府對配合本府專案、

政策性活動或專案簽准者得

不受第六點第一款第一目規

定及第二款第一目規定及第

三款規定之限制。政策性活

動亦得不受第九點第二款、

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七、本府對配合本府專

案、政策性活動或專案

簽准者得不受第六點第

一款第一目規定及第二

款第一目規定及第三款

規定之限制。政策性活

動亦得不受第九點第二

款、第三款規定之限

制。

未修正

八、補助項目經費編列標

準：

(一)講師鐘點費：最高內聘

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元，外聘

每小時新臺幣二千元。

(二)撰稿費（中文）：最高

標準依每千字新臺幣五百八

十元計

(三)專家學者出席費：最高

標準為新臺幣二千元。

(四)宣導品：依活動計畫內

容酌予補助。

(五)雜費：每案最高新臺幣

六千元。

(六)餐費：除配合本府政策

八、 補助項目經費

編列標準：

(一)講師鐘點費：最高

內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

元，外聘每小時新臺幣

二千元。

(二)撰稿費（中文）：

最高標準依每千字新臺

幣五百八十元計。

(三)專家學者出席費：

最高標準為新臺幣二千

元。

(四)宣導品：依活動計

畫內容酌予補助。

(五)雜費：每案最高新

未修正



性活動，並經專案簽准者

外，每人最高新臺幣一百

元。

(七)茶水費：每人最高新臺

幣三十元。

臺幣六千元。

(六)餐費：除配合本府

政策性活動，並經專案

簽准者外，每人最高新

臺幣一百元。

(七)茶水費：每人最高

新臺幣三十元。

九、 不予補助項目：

(一)冷氣設備、按摩用品、

攝影機、車輛、燃料費等。

(二)各項活動之服裝費（租

用不受此限）、工資、助教

鐘點費及工作人員津貼及其

他個人福利項目。

(三)各項活動紀念品、摸彩

品、禮品、獎品、獎金。

(四)聚餐聯誼、旅

遊、自強活動、各項出國考

察等性質活動。

(五)各民間團體會務經費及

會議會用（含理監事、會員

大會）。

(六)已逾時效或已辦完竣之

計畫案。

九、不予補助項目：

(一)冷氣設備、按摩用

品、攝影機、車輛、燃

料費等。

(二)各項活動之服裝費

（租用不受此限）、工

資、助教鐘點費及工作

人員津貼及其他個人福

利項目。

(三)各項活動紀念品、

摸彩品、禮品、獎品、

獎金。

(四)聚餐聯誼、旅遊、

自強活動、各項出國考

察等性質活動。

(五)各民間團體會務經

費及會議會用（含理監

事、會員大會）。

(六)已逾時效或已辦完

竣之計畫案。

未修正

十、其他規定：

(一)受補助單位年度內  未

依相關法規及章程規定

運作會務者，不予補

助；另新成立協會未滿

一年者不予補助。

(二)補助計畫未執行者應全

數繳回補助款。

(三)未依計畫執行或經費支

十、 其他規定：

(一)受補助單位年度內

未依相關法規及章程

規定運作會務者，不

予補助；另新成立協

會未滿一年者不予補

助。

(二)補助計畫未執行者

應全數繳回補助款。

第七款增訂十四日

等字。



用不當者，應繳回未依

計畫執行項目及支用不

當之經費。

(四)申請表件不全或不合規

定者，應先補正後再函

報本府辦理。

(五)受補助單位對於各類服

務人員酬勞費及講師鐘

點費等涉及個人所得，

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

所得扣繳。

(六)接受本府補助設備設施

者，應於購置物上標示

補助年度及苗栗縣政府

補助字樣。

(七)計畫如需變更，應於原

計畫執行日前十四日層

報本府，經審核通過後

始得變更。每一計畫僅

得申請變更乙次。

(八) 補助經費應專款專

用，其支用及管理應依

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確實建立與登錄。受補

助單位應留存相關憑證

影本乙份並依規定保管

十年。

(九)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

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未依計畫執行或經

費支用不當者，應繳

回未依計畫執行項目

及支用不當之經費。

(四)申請表件不全或不

合規定者，應先補正

後再函報本府辦理。

(五)受補助單位對於各

類服務人員酬勞費及

講師鐘點費等涉及個

人所得，應依所得稅

法規定辦理所得扣

繳。

(六)接受本府補助設備

設施者，應於購置物

上標示補助年度及苗

栗縣政府補助字樣。

(七)計畫如需變更，應

於原計畫執行日前層

報本府，經審核通過

後始得變更。每一計

畫僅得申請變更乙

次。

(八)補助經費應專款專

用，其支用及管理應

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

辦法確實建立與登

錄。受補助單位應留

存相關憑證影本乙份

並依規定保管十年。

(九)受補助經費中如涉

及採購事項，應依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

府編列預算支應。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

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未修正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 未修正



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

理。


